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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發行人及根據《上市規則》第十九B章上市的香港預託證券發行人的證券變動月報表 

截至月份: 2026年4月30日 狀態: 新提交

致：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

公司名稱: 東方支付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呈交日期: 2026年5月4日

I. 法定/註冊股本變動

1. 股份分類 普通股 股份類別 不適用 於香港聯交所上市 (註1) 是

證券代號 (如上市) 08613 說明 不適用

法定/註冊股份數目 面值 法定/註冊股本

上月底結存 10,000,000,000 HKD 0.01 HKD 100,000,000

增加 / 減少 (-) HKD

本月底結存 10,000,000,000 HKD 0.01 HKD 100,000,000

本月底法定/註冊股本總額： HKD 1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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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已發行股份及/或庫存股份變動及足夠公眾持股量的確認

1. 股份分類 普通股 股份類別 不適用 於香港聯交所上市 (註1) 是

證券代號 (如上市) 08613 說明

已發行股份（不包括庫存股份）數目 庫存股份數目 已發行股份總數

上月底結存 1,927,716,667 0 1,927,716,667

增加 / 減少 (-) 0 0

本月底結存 1,927,716,667 0 1,927,716,667

足夠公眾持股量的確認(註4)

根據《主板上市規則》第13.32D(1)條或第19A.28D(1)條 / 《GEM上市規則》第17.37D(1)條或第25.21D(1)條，我們在此確認，就上述所列股份類別而言，截至本月底:

已符合適用的公眾持股量要求（見下方）✔

未符合適用的公眾持股量要求（見下方）

根據《主板上市規則》第13.32B條或第19A.28B條 / 《GEM上市規則》第17.37B條或第25.21B條（視情況而定）所載的有關股份類別的最低公眾持股量要求為： 

適用的公眾持股量門檻 初始指定門檻 - 上市股份所屬類別的已發行股份總數(不包括庫存股份)的25%

額外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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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已發行股份及/或庫存股份變動詳情

(A). 股份期權（根據發行人的股份期權計劃）

1. 股份分類 普通股 股份類別 不適用 於香港聯交所上市 (註1) 是

證券代號(如上市) 08613 說明

股份期權計劃詳情 上月底結存的股份期權數
目 本月內變動 本月底結存的股份期權數

目
本月內因此發行的新股數

目 (A1)
本月内因此自庫存轉讓的
庫存股份數目 (A2)

本月底因此可能發行或自
庫存轉讓的股份數目

本月底可於所有根據計劃
授出的股份期權予以行使
時發行或自庫存轉讓的股

份總數

1). 購股權計劃 0 0 0 0 0 100,000,000

股東大會通過日期 (如適用) 2018年9月18日

增加已發行股份（不包括庫存股份）: 0 普通股 (AA1)

減少庫存股份: 0 普通股 (AA2)

本月內因行使期權所得資金總額： HKD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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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承諾發行發行人股份的權證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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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可換股票據（即可轉換為發行人股份）

1. 股份分類 普通股 股份類別 不適用 於香港聯交所上市 (註1) 是

證券代號(如上市) 08613 說明

可換股票據的說明 發行貨幣 上月底已發行總額 本月內變動 本月底已發行總額 本月內因此發行的新股數
目 (C1)

本月内因此自庫存轉讓的
庫存股份數目 (C2)

本月底因此可能發行或自
庫存轉讓的股份數目

1). 可換股債券, 本金總額為 
11,850,000 港元及最高未 
償還應計利息為4,473,348.89港元(備註A)

HKD 16,323,348.89 16,323,348.89 0 0 185,492,601

可換股票據類別 債券/票據

可換股票據的證券代號 
(如已於香港聯交所上市) (註1)

認購價/轉換價 HKD 0.088

股東大會通過日期 (如適用) 2025年4月14日

2). 可換股債券, 本金總額為 
1,967,353港元(備註B)

HKD 1,967,353 1,967,353 18,304,928

可換股票據類別 債券/票據

可換股票據的證券代號 
(如已於香港聯交所上市) (註1)

認購價/轉換價 HKD 0.115

股東大會通過日期 (如適用) 2025年7月30日

增加已發行股份（不包括庫存股份）: 0 普通股 (CC1)

減少庫存股份: 0 普通股 (CC2)

備註：
A) 於 2020 年 6 月 10 日發行之可換股債券 
 
於 2020 年 6 月 10 日，本公司與配售代理訂立配售協議，據此，本公司有條件同意透過配售代理以初始兌換價每股股 份 0.15 港元向不少於六名承配人配售本金總額不超過 11,850,000 港元之可換
股債券（「可換股債券A」），惟須根據及受限於配售協議之條款及條件（「配售」）。配售 11,850,000 港元之可換股債券A已於 2020 年 6 月 26 日完成。可換股債券A按初始兌換價每股股份 0.15 
港元獲悉數兌換後可予發行的本公司股份總數為 79,000,000 股股份。有關配售的詳情， 請參閱日期分別為 2020 年 6 月 10 日及 2020 年 6 月 26 日本公司與中國支付通集團控股有限公司之聯合公
告。 
 
於2022年6月24日，本公司簽立補充文件（「補充文件」）以修訂及╱或更改可換股債券A條款及條件，旨在使可換股債券A到期日延長六個月（「建議修訂」），而可換股債券A所有其他條款及條
件均維持不變。由於補充文件所載的所有先決條件均已獲達成，補充文件已生效，而可換股債券A的到期日經延長6個月至2022年12月23日。有關建議修訂的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分別為2022年
6月24日、2022年9月1日及2022年9月20日的公告以及本公司日期為2022年8月11日的通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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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022年10月18日，本公司簽立第二份補充文件（「第二份補充文件」）以進一步修訂及╱或更改可換股債券A條款及條件，旨在(i)進一步延長可換股債券A到期日十二個月至2023年12月22日；
(ii)刪除倘可換股債券A持有人並無於兌換期內行使其任何兌換權以兌換全部或任何部分的可換股債券A本金額其最初有權獲得的按年利率10%計算的額外利息；(iii)調整可換股債券A的兌換價為每股
兌換股份0.1港元；及(iv)擴大兌換權範圍，以於兌換期內將可換股債券A全部或部分未償還本金總額及任何未償還應計利息兌換為兌換股份（「第二次建議修訂」），而所有其他可換股債券A的條
款及條件均維持不變。由於第二份補充文件所載所有先決條件已獲達成，第二份補充文件已生效，包括可換股債券A到期日進一步延長十二個月期間至2023年12月22日。有關第二次建議修訂的詳
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分別為2022年10月18日、2022年10月21日及2023年2月28日的公告以及本公司日期為2023年2月10日的通函。 
 
可換股債券A已於2023年12月22日到期，而直至到期日，可換股債券A持有人並無行使可換股債券A附帶之兌換權，因此，並無可換股債券A已兌換為股份。 
 
於2024年1月2日，本公司簽立第三份補充文件（「第三份補充文件」），以修訂及╱或更改可換股債券A條款及條件，旨在(i)使可換股債券A到期日進一步延長十二個月至2024年12月24日；(ii) 自
緊隨可換股債券A發行日期起計三年零六個月屆滿之日起，本公司應付尚未償還可換股債券A本金額的應計利率由「年利率7%（每日累計）」調整為「年利率12%（每日累計）」；(iii)將可換股債
券A的兌換價由每股兌換股份0.1港元調整為0.088港元；及(iv) 本公司須就(a)自根據可換股債券A條款及條件應付應計利息之日（包括該日）起至實際支付日期止之可換股債券A之任何尚未償還應計
利息；及(b)自新到期日（包括該日）起至實際支付日期止之可換股債券A之任何尚未償還本金額按年利率20%收取違約利息（「第三次建議修訂」），而所有其他可換股債券A的條款及條件均維持
不變。 
 
由於第三份補充文件所載的先決條件已達成，第三份補充文件已生效，其中包括可換股債券A到期日進一步延長十二個月至2024年12月24日。有關第三次建議修訂的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分別
為2024年1月2日及2024年3月8日的公告以及本公司日期為2024年2月21日的通函。 
 
於2024年12月30日，本公司簽立第四份補充文件（「第四份補充文件」），以修訂及╱或更改可換股債券A條款及條件，旨在使可換股債券A到期日進一步延長至2026年12月24日，而所有其他可
換股債券A的條款及條件（「可換股債券條款及條件」）均維持不變。由於第四份補充文件所載的先決條件已達成，第四份補充文件已生效，可換股債券A到期日進一步延長二十四個月至2026年12
月24日。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分別為2024年12月30日、2025年1月20日、2025年2月28日及2025年4月14日的公告以及本公司日期為 2025年3月28日的通函。 
 
B) 於 2025年 3月 13日發行之可換股債券（「可換股債券B」） 
 
於2025年3月13日，本公司與認購方訂立認購協議，據此，本公司有條件同意向認購方發行，而認購方有條件同意認購本金額合共為7,817,353港元之可換股債券B，兌換價為每股兌換股份0.115港
元。於2025年3月14日，本公司與認購方簽訂「附函」，以補充認購協議。根據附函，訂約方同意於先決條件增加一項條件。兌換股份將根據特別授權配發及發行，並已獲股東於2025年5月30日舉
行之股東特別大會上批准。於2025年8月15日，本公司與認購方簽立「第二份附函」，以修訂認購協議及可換股債券B之條款及條件。儘管認購事項將按計劃繼續進行，但認購事項的條款已作修
改。因此，股東於股東特別大會上通過的批准認購協議及其項下擬進行交易（包括授出特別授權）的建議決議案將不再適用。在此情況下，認購協議（經附函及第二份附函修訂）項下的交易將被視
為一項新交易。根據適用上市規則，本公司將根據一般授權向認購人發行及配發兌換股份。於2025年9月5日，本公司與認購方簽立「第三份附函」，將最後截止日期由2025年9月5日延長至2025年
9月30日，或訂約雙方可能書面協定的有關較後日期。於2025年9月26日，本公司與認購方A簽立認購協議A的「第四份附函」，以(i)將本公司發行及認購方A認購的可換股債券之認購金額由
6,046,870港元修訂為196,870港元；及(ii) 將認購協議A項下相應結算方式修訂為認購方A有權於完成時以抵銷負債金額的方式結算經修訂認購金額。有關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2025年3月13
日、2025年3月14日、2025年5月30日、2025年8月15日、2025年8月28日、2025年9月5日及2025年9月26日之公告及本公司日期為2025年5月12日的通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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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為發行發行人股份所訂立的任何其他協議或安排，包括期權(但不包括根據股份期權計劃發行的期權)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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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已發行股份及/或庫存股份的其他變動 不適用

本月内合共增加/減少(-)已發行股份 (不包括庫存股份) 總額 (即AA1至EE1項的總和) : 0 普通股

本月内合共增加/減少(-)庫存股份總額 (即AA2至EE2項的總和) : 0 普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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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有關香港預託證券(預託證券)的資料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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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確認

根據《主板上市規則》第13.25C條 / 《GEM上市規則》第17.27C條，我們在此確認，據我們所知所信，發行人在本月的每項證券發行或庫存股份出售或轉讓（如第III部及第IV部所述但未曾於根據
《主板上市規則》第13.25A條 /《GEM上市規則》第17.27A條所刊發的報表中披露）已獲發行人董事會正式授權批准，並遵照所有適用上市規則、法律及其他監管規定進行，並在適用的情況下： 
 
（註5） 

(i) 上市發行人已收取其在是次證券發行或庫存股份出售或轉讓應得的全部款項； 
 
(ii)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資格」項下所規定有關上市的一切先決條件已全部履行； 
 
(iii) 批准證券上市買賣的正式函件內所載的所有條件（如有）已予履行； 
 
(iv) 每類證券在各方面均屬相同（註6）； 
 
(v) 《公司（清盤及雜項條文）條例》規定送呈公司註冊處處長存檔的全部文件已經正式存檔，而一切其他法律規定亦已全部遵行； 
 
(vi) 確實所有權文件按照發行、出售或轉讓條款的規定經已發送/現正準備發送/正在準備中並將會發送； 
 
(vii) 發行人的上市文件所示已由其購買或同意購買的全部物業的交易已完成；全部該等物業的購買代價已予繳付；及 
 
(viii) 有關債券、借貸股份、票據或公司債券的信託契約/平邊契據經已製備及簽署，有關詳情已送呈公司註冊處處長存檔（如法律如此規定）。

呈交者： 吳兆邦

職銜： 公司秘書

(董事、秘書或其他獲正式授權的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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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 香港聯交所指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2. 在購回股份（股份購回並註銷）及贖回股份（股份贖回並註銷）的情況下，「事件發生日期」應理解爲「註銷日期」。 

在購回股份（股份被持作庫存股份）的情況下，「事件發生日期」應理解爲「發行人購回並以庫存方式持有股份的日期」。

3. 在購回股份（股份購回擬註銷但尚未註銷）及贖回股份（股份贖回但尚未註銷）的情況下須提供相關資料。請用負數來註明於本月或早前月份購回或贖回但截至本月底尚待註銷的股
份數目。

4. 「初始規定門檻」、「替代門檻」及「市值」的涵義按照《主板上市規則》第13.32A條或第19A.28A條 / 《GEM上市規則》第17.37A條或第25.21A條所界定。有關公眾持股量披露的
依據， 另請參閱《主板上市規則》第13.32D(4)條或19A.28D(4)條 / 《GEM上市規則》第17.37D(4)條或25.21D(4)條。

5. (i) 至 (viii) 項為確認內容的建議格式。上市發行人可按個別情況就不適用的項目予以修訂。如發行人早前已就某證券發行或庫存股份出售或轉讓於根據《主板上市規則》第13.25A條 /
《GEM上市規則》第17.27A條所刊發的報表中作出有關確認，則不需要於此報表再作確認。

6. 在此「相同」指：

· 證券的面值相同，須繳或繳足的股款亦相同；

· 證券有權領取同一期間內按同一息率計算的股息/利息，下次派息時每單位應獲派發的股息/利息額亦完全相同（總額及淨額）；及

· 證券附有相同權益，如不受限制的轉讓、出席會議及於會上投票，並在所有其他方面享有同等權益。


